
　

　

中共潍坊市委办公室文件
潍办发 〔２０１７〕１９号

中共潍坊市委办公室

潍坊市人民政府办公室

关于印发 «潍坊市招商发展激励政策» 的通知

各县市区委、人民政府,市属各开发区党工委、管委会,市委各

部委,市政府各部门,各重点企业,各高等院校,各人民团体,

潍坊军分区:

«潍坊市招商发展激励政策»已经市委、市政府研究同意,

现印发给你们,请结合实际认真抓好落实.

中 共 潍 坊 市 委 办 公 室

潍坊市人民政府办公室

２０１７年７月１９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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潍坊市招商发展激励政策

根据 «国务院关于扩大对外开放积极利用外资若干措施的通

知»精神,结合我市实际,制定本政策.

第一条　投资激励.对实际投资２亿元或年纳税总额１０００

万元以上的招商项目 (包括现有企业增加投资、企业并购增加投

资),世界５００强企业的外商直接投资项目 (投资额不设下限),

按实际投资额的５％给予企业奖励,最高不超过５０００万元.对

企业通过并购方式将国内外知名品牌落户潍坊产业化的企业,在

前述奖励基础上,再给予５００万元—１０００万元的一次性奖励.

对新设立企业,５年内上缴税收地方留成超过政府前期对项

目投入部分,给予１００％补助.对现有企业增加投资的,对年纳

税总额５０００万元 (含)以上的企业,税收地方留成比上年增长

１０％以上部分,补助３０％;对年纳税总额１０００万元—５０００万元

的企业,税收地方留成比上年增长１５％以上部分,补助５０％.

对重点招商项目优先保障项目用地.

第二条　总部经济项目激励.对实缴注册资本１亿元以上

(外币按同期汇率折算)或对年纳税总额１０００万元以上的企业

(截至上一年度,全资或绝对控股公司、分公司不少于３家,其

中市外公司不少于２家)给予激励.对新设立的总部经济企业,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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５年内上缴税收地方留成超过政府前期对项目投入的部分,给予

１００％补助.对现有总部经济企业,对年纳税总额５０００万元

(含)以上的,税收地方留成比上年增长１０％以上部分,补助

３０％;对年纳税总额１０００万元—５０００万元的企业,税收地方留

成比上年增长１５％以上部分,补助５０％.总部企业通过并购方

式引入国内外知名品牌落户潍坊,再给予５００万元—１０００万元

一次性奖励.鼓励总部基地、特色楼宇等总部经济平台招引并运

营总部项目,对平台年纳税总额超过１０００万元的,按照年纳税

额的１０％给予运营平台一次性奖励.

对符合条件的总部企业 (分支机构)购买或租赁办公用房且

自用的,分别给予５００元/㎡的购房补贴或３年内房租６０％的租

房补贴,补助资金最高不超过３００万元,办公用房不得出 (转)

租出售,不得改变用途.

鼓励知名企业总部落户.新设立的外资企业总部 (分支机

构),实缴注册资本超过２０００万美元的,经认定按照实缴注册资

本的５％给予奖励,最高不超过５０００万元.新设立的中央大型

企业、中国企业５００强、中国民营５００强企业总部 (分支机构),

实缴注册资本超过５０００万元的及其他实缴注册资本超过１亿元

的内资企业总部项目,经认定按照实缴注册资本的３％给予奖

励,最高不超过３０００万元.

第三条　高等院校、研发机构激励.在落实 «关于深化科技

体制改革加快创新发展的实施意见»(潍发 〔２０１６〕３５号)基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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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,落实对引进高校的有关政策和对引进高校作出贡献的团队

(个人)的奖励政策.对引进高校的支持政策,按照 «关于加快

招院引校工作的意见»(潍政办发 〔２０１６〕１４号)落实.对负责

引进高校的中介团队 (个人)的购买服务经费标准,根据引进院

校层次、规模、科研水平、产业吻合度等因素确定.购买服务经

费原则上为２００万元—５００万元,其中,引进 “９８５” “２１１”高

校层次二级学院的,每院２００万元;引进高校、分校 (校区)、

研究生院的,每校 (院)３００万元—４００万元;引进独立设置的

中外合作办学机构的,每所５００万元;特殊情况 “一事一议”;

引进学校规模达不到预期规模的,按比例扣减购买服务经费.

市、县 (市、区)按照 “以需定招,谁引进、谁投资”的原则,

负担对引进院校的投资建设、启动经费、生均补助经费、奖励经

费等各项支持经费.市政府将对引进符合我市产业发展需要、带

动能力强的高校项目的县 (市、区)给予奖补.对国家级研发机

构、国内外著名高校在潍坊建立 (或共建)的研究院、中试基地

等研发机构,采用后补助方式给予２００万元资助;对经省级部门

单独或联合认定的省级研发机构,采用后补助方式给予４０万元

资助.对引进的国家级博士后流动站、博士后科研工作站、院士

工作站和省博士后创新实践基地,分别按国家级、省级标准给予

２０万元、１０万元奖励.

第四条　企业高管人才激励.对符合第一条、第二条政策的

招商项目,在落实 «关于加快建设人才强市的若干意见»(潍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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〔２０１５〕１５号)基础上,对企业连续聘用２年以上的高级管理人

员 (包括董事长、副董事长、总经理、副总经理、监事长、总经

济师、总会计师或相当层级职务的人员,每家企业不超过１０

名),从聘用起计算,缴纳个人所得税地方留成部分,３年内按

１００％的标准补助企业;对高级管理人员股权退出所缴纳的个人

所得税地方留成部分,按照５０％的标准补助企业.补助资金主

要用于高端人才引进和奖励.对企业高管人员、高级技能人才及

其子女,在户籍、就学、就医、参军、出入境等方面享受优先保

障待遇.

第五条　政府基金支持.对新设企业或新上项目,政府引导

基金可根据企业需求,合作设立产业基金或以债券、股权方式投

入,支持新上项目、配套园区建设等.

支持社会资本设立产业基金.鼓励社会资本采取 “基金＋产

业”的模式在潍坊设立产业基金,对项目投资方发起设立的产业

基金,政府引导基金给予参股５－２０％的注资支持.

鼓励基金投资重点产业项目.积极推介潍坊市内的重点产业

项目,鼓励产业基金加大投资.政府引导基金参股设立的产业基

金,政府引导基金可将投资收益的２０％让渡给社会资本.政府

引导基金参股子基金投资种子期、初创期科技型企业发生投资损

失的,市财政对社会出资人分别按不超过其实际投资损失的

６０％和３０％给予补偿,单一项目补偿金额最高可达３００万元,

单一投资机构年度累计补偿金额最高可达６００万元.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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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六条　社会化招商激励.对为我市引进重点招商项目的社

会组织、企业或中介机构 (国家机关、事业单位、项目投资利益

相关方及自然人除外),享受市级扶持政策的,一次性给予１０万

元奖励.不享受市级扶持政策的,按照项目实际投资额的５‰给

予奖励,最高不超过３００万元;对引进招院引所 (校)、招才引

智的社会组织、企业或中介机构 (国家机关、事业单位、项目投

资利益相关方及自然人除外)给予一次性奖励,最高不超过３０

万元;总部经济项目按照实缴注册资本的５‰或首个会计年度纳

税总额的５％给予一次性奖励,最高不超过３００万元.

第七条　县市区 (市属开发区)、市直部门 (单位)招商激

励.对招商工作突出的县市区 (市属开发区)优先在土地指标、

规划布局、扶持资金等方面给予支持.对市直部门 (单位)引进

重点招商项目的,按照项目实际投资额的５‰或首个会计年度纳

税总额５％给予单位招商经费补助,最高不超过５０万元.

第八条　对特别重大的招商项目,实行 “一事一议”政策,

在上述政策基础上,提高优惠标准,加大扶持力度.

推动落实国家、省和市降低实体经济企业成本的政策措施,

用足用活国家和省市出台的一系列支持招商引资和项目建设的政

策措施.开展 “外企服务年”活动,引导企业和投资者充分享受

政策红利.各县市区、市属各开发区依照全市产业布局和各自优

势招引项目,规范招商秩序.借鉴先进地区经验,及时创新促进

招商的配套政策,最大限度发挥政策叠加效应.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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享受以上第一条、第二条、第三条、第四条政策的企业和机

构,需承诺１０年内不迁离注册及办公地址、不改变在本市的纳

税义务、不减少注册资本.同一项目、同一事项同时符合其他市

级扶持政策规定的,按照从高不重复的原则予以支持.本政策适

用于潍坊市级财政对落户中心城区项目的扶持,政策资金的兑现

按照市与区５:５的比例分担.

市合作发展促进局、市财政局、市统计局等部门负责制定政

策实施细则;各县市区、市属各开发区参照本政策,结合实际制

定落实政策.

本政策自印发之日起施行,有效期至２０１９年１２月３１日.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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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中共潍坊市委办公室 ２０１７年７月１９日印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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